烈山区发改委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烈山区发改委在2023年度部门决算中公开“军民融合工作经费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经费、项目评审规划编制工作经费、发改委综合工作经费”等6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。

综合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综合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.31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8万元，执行数为14.9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83.11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有效地推进了发改委重点项目建设、信用体系建设、资金申报等工作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项目预算编制执行未达100%。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合理编制部门项目预算，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。
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0万元，执行数为1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全力推进了重点项目建设。2023年区领导包保联系推进重点项目134个，总投资561.33亿元，年度计划投资80.63亿元。全年累计完成投资80.92亿元，完成年度计划的100.4%，超序时进度0.4个百分点。
项目评审规划编制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评审规划编制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3.47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8万元，执行数为6.2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34.72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围绕全区区位优势和发展短板，带头精心谋划项目，向上级争取政策及资金。烈山区石榴特色小镇以优秀等级通过省级考核验收，并获得奖励资金100万元，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争取管道更新改造中央资金11972万元，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资金1050万元，华家湖水库后期扶持中央资金50万元，节能减碳省级专项资金75万元，皖北财政贴息资金104.5万元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项目预算编制执行率较低。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合理编制部门项目预算，有效规划预算资金使用，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。
军民融合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军民融合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为5万元，执行数为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狠抓各项工作落实，持续推动烈山区军民融合发展。完成了军民融合项目专项资金核查评估，民兵整组潜力调查等工作，摸排建立了优势企业库。
民生工程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民生工程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5万元，执行数为1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全区贯彻落实省、市安排部署的10项暖民心行动19项指标和50项民生实事56条指标均已完成或超额完成。
“三重一创”建设区级配套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“三重一创”建设区级配套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0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为50万元，执行数为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支持我区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因我区2023年无企业项目符合资金支持，省级工程专项三年建设期已满，不再申请专项资金，故本年度区级不需要配套资金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项目预算编制执行率较低。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合理编制部门项目预算，有效规划预算资金使用，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。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发改委军民融合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
	烈山区发改委
	实施单位
	烈山区发改委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（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5
	5
	5
	10
	100%
	10

	
	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5
	5
	5
	10
	100%
	10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加快军民融合发展步伐。聚焦高端装备制造、绿色建材、新能源等主导产业，抓住沪苏浙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，坚持创新驱动、招商带动“并进联动”，主动融入长三角产业链、供应链和创新链，开展高效招商和精准对接，大力引进军民融合型高新技术产业。积极争取国家、省市以及相关部门对我区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，挤进上级支持项目盘子，促进烈山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壮大。
	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十九大及其一系列全会精神，立足实际，狠抓各项工作落实，持续推动烈山区军民融合发展。完成了军民融合项目专项资金核查评估，民兵整组潜力调查等工作，摸排建立了优势企业库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完成军民融合相关工作任务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扎实有效推进军民融合工作
	20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无偏差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本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节约相关财政工作经费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效
益
指
标
(30分)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促进烈山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壮大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促进烈山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壮大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促进烈山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壮大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
	可持续影
响指标
	指标1：促进烈山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壮大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满意度指标
(10分)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积极为相关企业服务，争取更多政策及资金支持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总分
	
	
	100
	
	

	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	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	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发改委民生工程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
	烈山区发改委
	实施单位
	烈山区发改委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（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5
	15
	15
	10
	100%
	10

	
	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15
	15
	15
	10
	100%
	10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有序开展2024年民生工作，制定暖民心行动实施方案和五项人大票决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，有力保障各项民生工作有序开展。推动项目建设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	全区贯彻落实省、市安排部署的10项暖民心行动19项指标和50项民生实事56条指标均已完成或超额完成。2023年烈山区创新开展了区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，财政投入1000余万元实施完成了包括老年幸福餐、视力关爱工程、健康守卫工程、医保“随心查”和井盖整治行动等5个项目，并经区人大常委会评议，获得100%满意票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完成民生工程相关工作任务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扎实推进民生工程高质量实施
	20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无偏差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本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节约相关财政工作经费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效
益
指
标
(30分)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促进烈山区民生工程高质量发展，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保障和改善民生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
	可持续影
响指标
	指标1：保障和改善民生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满意度指标
(10分)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总分
	
	
	100
	
	

	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	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	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“三重一创”建设专项资金区级配套

	主管部门
	烈山区发改委
	实施单位
	烈山区发改委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（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50
	50
	0
	10
	0%
	0

	
	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50
	50
	0
	10
	0%
	0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“三重一创”建设专项资金区级配套，支持企业发展，助力企业做大做强。
	我区2023年无企业项目符合资金支持，省级工程专项三年建设期已满，不再申请专项资金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完成“三重一创”建设相关工作任务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扎实推进“三重一创”建设高质量实施
	20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无偏差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本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节约相关财政工作经费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效
益
指
标
(30分)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促进烈山区“三重一创”建设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助力企业发展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助力企业发展，保障和改善民生。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
	可持续影
响指标
	指标1：助力企业发展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满意度指标
(10分)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总分
	
	
	90
	
	

	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	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	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发改委项目评审规划编制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
	烈山区发改委
	实施单位
	烈山区发改委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（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8
	18
	6.25
	10
	34.72%
	3.47

	
	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18
	18
	6.25
	10
	34.72%
	3.47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区发改委规划编制项目评审工作费用 围绕全区区位优势和发展短板，带头精心谋划项目，向上级争取资金，编制项目方案，开展项目评审工作；为全区经济发展编制指导性规划，有效开展战新产业发展、服务业发展等工作。
	围绕全区区位优势和发展短板，带头精心谋划项目，向上级争取政策及资金。烈山区石榴特色小镇以优秀等级通过省级考核验收，并获得奖励资金100万元，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争取管道更新改造中央资金11972万元，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资金1050万元，华家湖水库后期扶持中央资金50万元，节能减碳省级专项资金75万元，皖北财政贴息资金104.5万元。 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完成项目评审和规划编制工作相关工作任务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扎实推进项目评审和规划编制工作高质量实施
	20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无偏差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本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节约相关财政工作经费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效
益
指
标
(30分)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编制项目资金争取方案，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政策资金支持，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编制项目资金争取方案，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政策资金支持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政策资金支持，助力企业发展，保障和改善民生。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
	可持续影
响指标
	指标1：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政策资金支持，助力企业发展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满意度指标
(10分)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总分
	
	
	93.47
	
	

	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	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	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发改委重点项目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
	烈山区发改委
	实施单位
	烈山区发改委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（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0
	10
	10
	10
	100%
	10

	
	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10
	10
	10
	10
	100%
	10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区发改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经费  2023年，严格按照“四督四保”工作要求，继续施行重点项目领导包保制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高位推进，精准施策，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退出问题，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积极推动项目建设，谋划一批民生工程、生态环境、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政府性投资项目，招引一批投资额度大、带动能力强的重大工业项目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。
	2023年区领导包保联系推进重点项目134个，总投资561.33亿元，年度计划投资80.63亿元。全年累计完成投资80.92亿元，完成年度计划的100.4%，超序时进度0.4个百分点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完成重点项目建设相关工作任务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高质量实施
	20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无偏差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本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节约相关财政工作经费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效
益
指
标
(30分)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开展重点项目建设，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推进重点项目建设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推进重点项目建设，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
	可持续影
响指标
	指标1：推进我区重点项目建设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满意度指标
(10分)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总分
	
	
	100
	
	

	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	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	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发改委综合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
	烈山区发改委
	实施单位
	烈山区发改委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分值
	执行率（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8
	18
	14.96
	10
	83.11%
	8.31

	
	 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
	18
	18
	14.96
	10
	83.11%
	8.31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     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推进发展改革重点工作，培育战新产业集聚壮大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、强化信用体系制度落实等，完成省、市、区相关工作年度目标任务。
	积极开展重点项目建设、战新产业服务业发展，强化信用体系制度落实等，完成省、市、区相关工作年度目标任务。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完成发展改革重点相关工作任务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扎实推进发展改革重点工作高质量实施
	20
	达成预期指标
	20
	20
	无偏差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本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节约相关财政工作经费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效
益
指
标
(30分)
	经济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积极开展发展改革重点工作，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推进发展改革重点工作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指标1：推进发展改革重点工作，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
	可持续影
响指标
	指标1：推进我区发展改革重点工作
	5
	达成预期指标
	5
	5
	无偏差

	
	满意度指标
(10分)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指标1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10
	达成预期指标
	10
	10
	无偏差

	总分
	
	
	98.31
	
	

	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	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	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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